
 

財 團 法 人 亞 洲 大 學 約 聘 僱 人 員 契 約 書  

財團法人亞洲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約聘僱     君  （以下簡稱乙方），

茲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僱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聘用。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報酬：約聘期間甲方每月給付乙方薪津新台幣      元整。 

四、乙方於受聘時，應覓妥保證人一人或舖保（保證書）如附件，保證在受僱期間內遵守有

關法令及約定事項，如有違背而致甲方受損害時，保證人應負賠償責任，並放棄先訴抗

辯權。 

五、受聘期間，乙方願接受甲方工作指派調遣，應知悉並遵守甲方一切規定，如因工作不力、

行為不檢，或違背甲方有關服務法令者即予解僱。 

六、乙方在受聘期間應按日到公，並不得遲到、早退或曠職。 

七、乙方在受聘期間休假依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八、乙方在受聘期間成績考核依本校約聘僱人員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辦法辦理。 

九、乙方在受聘期間應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8 條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         

    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乙方非甲方編制內人員，不得參加私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私校教職員公教人員保險。 

十一、乙方預告終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預告甲方終止契約時，其預告期 

      間應準用同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經甲方同意並依規定將承辦業務確實移交清楚，且 

      辦理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否則致生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十二、本契約未記載事項，悉依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書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另由甲方影印轉存有關單位。 

 

                                         甲方代表人：   蔡進發            簽章 

 

                                         乙方：                           簽章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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